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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照十年計畫 2.0說明會紀錄(基隆市) 

時間：105年 9月 7日(星期一)下午 2時 30分 

地點：七堵區公所禮堂  

主持人：林政務委員萬億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陳姿穎 

出席者：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單 

壹、 主持人致詞：略。 

貳、 長照十年計畫 2.0簡報：略。 

參、 出席人員發言重點： 

一、 行政院政務委員林萬億 

(一) 基隆市政府業已成立之長照推動委員會，希望未來可以與行政

院長照推動小組組成對話平台。 

(二) 請地方政府就長照的相關資源及人口需求等進行盤點，以利未

來政策的推展。 

(三) 盤點現有的各種資源分佈狀況，作為未來發展成 A-B-C 各級

服務設施的潛在資源。 

(四) 基隆市本身因地形限制導致資源的供給亦會受其影響，進行資

源供需落差評估，以提供未來需要增加佈建長照資源之參考。 

(五) 在縣市政府層級之長照推動委員會協助下，依需求評估、資源

盤點結果，擬定短、中、長程計畫，讓中央政府了解基隆市尚

需補充的資源缺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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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 盤點可活化的閒置空間，增加服務據點、設施、場地，例如：

學校的閒置空間，或者其他如民政、農會、漁會、教會、廟宇

等。 

(七) 人力缺乏是一大問題，所以未來在培育人力資源，是從照顧服

務員到照顧管理專員（照顧管理師），而且須以在地人力為主，

若不足可徵求更多人力資源加入，如：外籍配偶、在地青年、

學子或二度就業的婦女等接受培訓，創造在地服務人力，亦可

提升就業機會。 

(八) 邀請服務提供者共同推動長照服務，鼓勵各種民間團體或服務

機構單位一起加入，創造多元化服務，滿足在地人民之需要。 

(九) 若是縣(市)自行訂定之法規有造成窒礙難行者請先行改善；另

外若是中央訂定之法規，在縣(市)推動長照上造成執行困難，

需要中央協助，請提供資料給中央，以利整體提升中央和地方

之量能。 

二、 基隆市西藥商業同業公會常務理事許真豪 

    C 級的巷弄站社區藥局即是很好的一種類型，建議將藥局、社

區公寓大廈等納入申請單位。 

三、 伊甸基金會特專吳淑慈 

(一) 有關 65歲以上的衰弱者的定義? 

(二) 未來將延伸到安寧照護，那與健保之間給付差異為何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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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民眾是否可以自由選擇服務提供單位? 

(四) 未來將擴大服務對象，但身心障礙者的需求差異大，如年幼身

障孩童與老年人的需求有所差異，現行成立之身心障礙家庭資

源中心，配有身障個案管理員，是否可考慮將其資源中心納入

評估作業之據點。 

(五) 建議在 c 級據點內設有電腦設備，使民眾可就地進行資源蒐

集。 

(六) 針對民眾在申請無障礙環境改善時，是否可以請基隆市政府考

慮增加一處工程班，專門提供民眾進行小型的無障礙改善工程，

亦可增加就業機會。 

四、 仁愛區英仁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陳雲翔 

發展協會有設置關懷據點，並與衛生所有良好互動，會相互配

合進行活動、衛教宣導，本社區經營良好，未來也願意配合進行試

辦。 

五、 基隆市長庚醫院出院準備組護理師(未具名) 

因基隆市建築物老舊，當民眾出院後欲使用復康巴士或無障礙

計程車往返醫院時，都會因車輛資源不足而無法使用服務，或是因

為照服員人力不足需等待，長照服務資源實為看得到，吃不到。 

六、 基隆市衛生局(未具名) 

(一) 中央政府對於基層衛生所，在 A-B-C 級中負擔的業務角色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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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?且現今衛生所的業務多樣化，人力負荷沉重，未來增加長

照服務業務，是否有相對人力配置。 

(二) 因長照 2.0擴大服務對象，目前預估基隆市將增加約 3千名服

務對象，對於照管中心是龐大的負荷量，剛剛提到人力增加的

預算，是否有可能在今年年底前有擴編的可能? 

七、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營養師張皇瑜 

(一) 有關膳食營養服務，不論在 1.0或 2.0中都有提到，在簡報有

關醫事人力需求中似乎並無提到營養師規劃。 

(二) 居家餐飲補助，僅針對牙口良好者提供，對於機構或居家中需

管灌者，並未提供補助。 

八、 職能治療師公會全聯會秘書長李元暉 

目前 B 級單位，基隆市有 5 個單位，近期將設置的職能治療

中心，希望大家多加使用。另針對衰弱的部分，早期介入的職能治

療服務是有效的，職能治療公會已準備好投入長照服務，也期待民

眾能多給予支持。 

九、 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委鍾興華 

長照 2.0擴大原住民族申請年齡，大部分高齡的原住民都習慣

使用各族的族語，在廣設 C級據點後，據點配給的服務員若無法使

用原住民族語，將造成溝通困難，C級據點的設置將無法完全發揮

其作用，建議若據點設置於原住民族區域內，服務員聘用宜考量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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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適應情形。 

十、 基隆市長期照顧發展協會理事長林漢昌 

在長照十年計畫 2.0中，服務方式多以社區及居家式提供，計

畫未考量有家人入住機構的家庭，其經濟負荷是沈重，希望未來應

將入住機構的民眾亦納入補助對象，以減輕其家庭負荷。 

十一、 基隆市職能治療師公會常務理事沈哲宇 

(一) 建議將職能治療所納入 a-b-c 級單位，以提供社區相關預防、

治療觀念。 

(二) 目前機構或社區等長照單位，未將相關治療師專業服務納入評

鑑規範，建議可將職能、物理的服務和評鑑正式納入規範，由

此專業人員來推動。 

(三) 配合長照 2.0推動出院準備和預防、延緩服務，將職能治療納

入出院準備計畫，可在出院前協助做環境評估、輔具、失能預

防延緩的活動和講座，透過計畫、器材經費的支援。 

十二、 基隆長庚醫院社工師陳政宏 

    針對計畫所述之 49 歲以下的失能身心障礙者，服務申請資格

認定為何?因在臨床上常發生因疾病導致失能(ex：中風)，在身障

認定上有設定疾病恢復期，導致無法取得身障手冊的空窗期，此時

恐將造成服務申請困難、資源難以協助? 

十三、 未具名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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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針對服務項目自 8項擴大至 17項，是以 A-B-C三級模式作為

服務提供單位，其中 C 級是以關懷據點或村里辦公室，但是

這些場域是否適宜辦理相關活動?還有對於 A-B-C模式的實際

運作，無法想像實際服務提供方式，希望可以再釐清。 

(二) 有關 106 年的預算總經費編列為 177 億元，但是與衛福部的

十大服務項目經費編列約 81億元，這其中差異為何? 

十四、 基隆市老人福利推動小組委員張菁芬 

(一) A-B-C模式多以科技導入，與現狀的實務提供方式是群組模式

有其差異，若偏重科技導入方式，將導致與社區服務的實務情

況有所落差。 

(二) 建議 C 級的場域，在初期容易遭遇硬體設施改造問題，為使

服務提供單位投入長照服務，是否可組成專屬之改造團隊用以

協助改造，以利新的服務提供單位投入？ 

(三) 基隆市工作人力外流情況嚴重，未來需增加在地人力留任率。 

十五、 士林靈糧堂居家服務督導員徐上恩 

實務上民眾對於居家服務員身份有需多重期待，且對於外籍配

偶接受度不佳，常因語言或文化隔閡，導致接受其服務的可能性不

高，請問未來若大量培育外籍配偶進入長照服務體系時，如何應對? 

十六、 未具名者 

許多產業期待投入長照領域，但是這些產業不得而入，在長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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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0中是否有擴大產業對象? 

十七、 基隆市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促進會理事長雷添丁 

現有的關懷據點在長照 2.0 推動後，其定位角色為何?另若關

懷據點擴充為 C級單位，此時經費的支應是分開申請，還是僅能單

項申請？ 

十八、 過港社區關懷協會理事長吳麗美 

(一) 協會已承接日間托老服務 2年，據其了解在第 3年過後，營運

費用要完全自籌，對於一個關懷協會要獨立經營，在經費上有

其困難。 

(二) 對於在日托場域內發生意外導致個案受傷或往生之情形，協會

本身無法律諮詢對象，對於有糾紛之個案是否可提供相關協

助？ 

十九、 靈糧堂第一老人日照中心督導項朝梅 

在使用日間照顧及夜間住宿的部分，是否可廢除須搭配居家服 

務使用之規定，以回應民眾實際需求？ 

二十、 社團法人基隆市脊隨損傷者協會理事長吳成 

本協會的會員多為重度失能者，大多需聘請24小時照顧人力，

目前多為外籍看護工，但是目前長照政策，並未提供補助予聘請外

籍看護工之家庭相關經濟補助，希望可回復未納入補助對象之理

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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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一、 天下為公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副組長宋玉蓮 

(一) 評鑑指標能否簡化?A-B-C各級評鑑有所區隔? 

(二) 目前居家服務人力比，以督導員與個案人力比是為 1 比 60，

過去在規劃時有否考量個案管理的深度及廣度，在實務上，對

於督導員是沈重的個案量，請再考慮人力比的調整。 

(三) 目前規劃 2.0的部分，有許多擴充性服務，但在人力缺口上仍

無法補足且無規劃相關人力經費，變相的造成工作人員工作負

荷加重，或者服務提供單位須自行吸收人力成本，對於服務提

供單位不合理。 

二十二、 伊甸基金會未具名者 

(一) A 級單位負責擬定照顧計畫，與現有的照管中心分工差異為

何? 

(二) 在懶人包第 21張中提到 A級單位，是否需同時具有日間照顧

及居家服務功能? 

二十三、 未具名之關懷協會理事長 

(一) 關懷據點服務多為非專業服務，如：電話訪視、共餐等等，期

待未來服務項目可朝向健康促進等專業之活動，如：口腔保健

等。 

(二) 對於承辦相關活動之場地，目前有需多規範，為符合相關建築

規範需要改建，如消防改建等，建物的改建過程所需的經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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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是由何者支應? 

二十四、 巴塞隆納社區發展協會主任委員蔡裕明 

因社區場地即可提供相關綜合活動，且社區成員有許多高齡長

者，建議開放社區管理委員會為申請服務提供單位，另因社區中無

相關專業人員，期待可提供相關協助。 

二十五、 基隆市義昭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童鐘藏 

老人照護是每一位國民都會遭遇的問題，建議教育部將長照訓

練技術知識從小學開始提供相關衛教，讓每位國民都可接觸到老人

照顧的知識。 

肆、 業務單位綜合回應： 

一、 行政院政務委員林萬億 

(一) 在計畫中將身心障礙者前方加上失能，是為分辨原社福體系中

已提供之服務如：早療、就業促進等服務，與長照是為失能後

的身心障礙者作為服務對象，其中服務提供有差異，而且不應

造成體系之間的經費排擠，如：長照有預防服務，與健保的預

防服務不同，兩者之間應該講求銜接而非互相排擠。 

(二) 機構式服務中央是否提供補助的部分，目前政策有規劃，將採

階段式補助，由具備低收、中低入等福利身分別之家庭優先；

另外關於長服法機構法人化等條例，已研擬調整。 

(三) 聘請外籍看護工之家庭，目前研擬開放喘息服務予以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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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署長簡慧娟 

(一) 對於 65 歲的衰弱老人定義，目前研擬方向是以 IADL 量表併

衰弱量表，進行失能評估。 

(二) 長照與健保項目的差異部分，與長照相關的服務仍由長照支應，

醫療的部分則回歸健保。 

(三) 未來將以民眾使用習慣、地域熟悉，供民眾選擇服務提供單

位。 

(四) 照顧服務員的人力培訓是一大挑戰，目前將由薪資進行調整，

藉以提高留任率。 

(五) 有關衛生所的多重角色及業務量，目前已與國健署進行討論，

未來衛生所的角色及任務將重新調整。 

(六) 關懷據點與 C 級單位差異是在於服務對象，關懷據點服務對

象是以健康者為主，A-B-C模式中的 C級單位則是以衰弱或失

能為對象，兩者可在同一場域營運，但建議服務時間、空間錯

開。另外 C 級場域，中央另有配給正式的照顧服務人力，而

非如關懷據點以志工為主要人力。 

(七) 有關外籍配偶人力投入，衛福部樂觀其成，且外籍配偶可取得

相關證照，亦表示其語言能力無隔閡。 

(八) 有關評鑑及核銷行政程序，將於年底前完成檢討改善。 

(九) 有關社區管理委員會是否可納入申請單位，因涉及相關法令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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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，可再納入討論。 

(十) 前述關於長照 2.0 有許多擴充性服務，在籌備擴充服務期間，

相關人力缺口及人事經費，並無提供補助，擴充的人力是否可

納入補助，可再作討論。 

(十一) 相關機構與個案間的糾紛事件，市府是否可提供相關法律諮

詢，我們可以考慮未來對業者提供相關法律諮詢課程。 

(十二) 有關場地保險的部分，是良好的思考方向，可再作討論。 

三、 衛生福利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專門委員顏忠漢 

(一) 有關職能治療師公會提出預防服務的部分，已請職能及物理師

公會研擬方案提供本部參考，若公會這邊尚有其他方案，亦請

補充提供予本部參考。 

(二) 有關未來照管中心人力部分，目前整體規劃是以較現行增加

2.5 倍的人力推估，而基隆市預估亦將增加，相關人力部分須

待立法院預算審議後確認，另外需請基隆市政府配合提供辦公

場地。 

伍、 結論 

一、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處長吳挺鋒 

(一) 目前基隆市政府現有長照車輛與身障的復康巴士是不同的系

統，長照可使用的交通車輛僅有 3 輛，本(105)年度已向廠商

召開 2-3場的招商，但業者持保留態度，協商後近期將有 4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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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障礙計程車加入本市提供服務。 

(二) 針對原住民的權益部分，目前並無相關照顧據點或協會可提供

翻譯協助，在語言溝通的部分，希望原民會可以研議相關的配

套措施。 

(三) 關懷據點可加入專業課程的部分，因每個據點的特色不同，且

有些單位會主動與衛生所接洽相關衛教課程，市府會再考量活

動的規範，讓活動內容較為平均。 

(四) 日托的場地部分僅補助 3年，請中央考量是否可延長補助的期

限。 

二、 基隆市政府衛生局局長吳澤誠 

基隆市藥業確實對長照服務有許多協助，如前述之西藥公會對

於家庭困難，但不符福利身分之家庭，提供相關居服費用，對其協

助市府認同其付出，但對於藥局是否具備承辦據點資格，建議中央

納入考量。 

陸、 散會(下午 5時 20分)。 


